
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院务公开实施细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更好地贯彻落实依法治校要求，推进学院的科学民

主管理，增强学院凝聚力，加强院务公开信息的管理，使公开内容真

实，公开程序规范，结合我院工作实际，特制订以下实施细则。

第二条 学院应当及时、准确地公开院务信息，学院对拟公开的

信息，应当依照法律法规和国家其他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章 机构和职责

第三条 学院成立院务信息公开工作领导小组，负责领导学院院

务信息公开工作，推进、指导、协调、监督学院院务公开工作。领导

小组组长由院长担任，副组长由书记担任，成员由学院中层领导和各

科室主任组成。

第四条 院务信息公开工作领导小组的职责是：审定院务信息公

开工作规划和有关制度，协调推进院务信息公开工作，研究决定院务

信息公开工作中的重大问题，指导和监督院务公开工作的开展。

第三章 院务公开的内容和范围

第五条 学院院务公开事项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学院、学院内部的机构设置、学院领导、教师个人页面等基

本情况；

2、 学院制定的各项规章制度；



3、学院发展规划、学科专业建设规划、年度工作计划和重要改

革措施等重要事项；

4、学科与专业设置，学科建设情况，教学与科研成果评选，国

家组织的教学评估结果等；

5、教师引进、培养，教学团队建设，教师参加各类组织和参与

学术交流、社会活动等重要事项；

6、教职员工的聘用、晋升、考核、职称职级评定、薪酬分配等

重要事项；

7、人才工作规划制定，人才队伍建设，各级各类人才计划人选

推荐申报等重要事项；

8、学院下属学科带头人、专业负责人、系（教研室、实验中心、

研究所等）和办公室负责人名单；

9、学院学术委员会、教授委员会、教学委员会等机构负责人和

成员名单；

10、年度财务预算决算的执行情况，大额度资金使用以及接受大

额捐赠等重要事项，财政预算资金、受捐赠财产的使用与管理情况；

11、拟定学院绩效津贴分配、奖（酬）金分配、集体福利使用等

方案；

12、教职员工违规、违纪惩处等重要事项。

13、学生奖学金、助学金、学费减免、助学贷款与勤工俭学的申

请与管理规定，学生评优评先、转学转专业、退学等与学生切身利益

相关的事宜；

第六条 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需要公开以及学院院务信息公开

工作领导小组认为需要公开的其他事项。

第四章 公开的方式和程序



第七条 学院对于主动公开的院务信息，采取符合其特点的以下

一种或者几种方式予以公开：

（一）学院官方网站、学院信息公开专栏；

（二）信息公告栏、电子显示屏、触摸屏等；

（三）教代会、团代会、学代会、听证会、各类咨询会等会议；

（四）学院教师微信工作群、学院教师钉钉群以及短信等；

（五）其他信息公开的方式。

第八条 属于主动公开的信息，学院应当自该信息制作完成或者

获取之日起 20个工作日内予以公开。公开的信息内容发生变更的，

应当在变更后 20个工作日内予以更新。

学院决策事项需要征求教师、学生和学校其他工作人员意见的，

公开征求意见的期限不得少于 10个工作日。上级或我校其他规范性

文件对征求意见的期限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法律法规对信息内容公开的期限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五章 附 则

第九条 本细则的解释权属于经济学院。

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

二〇二三年九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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